财务能力承诺书
致：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我方郑重承诺如下：
经认真研读贵单位发布的招标文件（招标编号：ZTJG-SGS-WZ-2025-0305），已全面知悉并确认本次招标的，付款方式、支付方式、宽限期要求，我单位承诺完全知晓并完全认同招标文件中的中的相应条款，若中标后我单位拒绝履行本承诺书条款，则我单位承担合同额20%的违约金。

付款方式：货款分期支付。第一阶段甲方向乙方支付所附房屋总价的预付款112644.00元，用于购买昆铁普洱茗园房产，乙方须完成房产签约。合同签订后15日内，乙方需以个人或公司名义在普洱茗园项目全款或贷款购置房产，房型126平米，购房价格为5960元/平米（其中房产金额占比合同金额的10%，如不足抵扣一套房产，则需接受与其他自然人共同享有产权），地址为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普洱火车站南侧。

第二阶段甲方在各期过程结算完成且乙方提供相应金额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支付当期结算额的70%（甲方在支付乙方第1笔款项起分5次从乙方款项中扣回,每次扣回预付金额的20%），供货完毕且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付至最终结算额的80%，验收合格且签订封账协议一年内付至最终结算价额的95%，签订封账协议24个月满付至最终结算价额的100%。

支付方式：本合同款项支付方式可以电汇、银行转账、支票、银行承兑、E信通，以物抵债（房产）等多种方式或者任意组合方式支付。其中房产金额占比合同金额的10%，如不足抵扣一套房产，则需接受与其他自然人共同享有产权。
此合同不含税价格为银行转账价格；当采用电汇、银行转账、支票外的支付方式时，由乙方承担贴息、手续费用等一切相关费用。乙方完全知晓并完全认同上述所有支付方式，若甲方通知以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款项时，乙方不得拒绝，否则乙方承担合同额20%的违约金。

我单位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招标人资金困难需给予3个月的付款宽限期，在此宽限期间内不视为招标人违约且不计息，我单位承诺不以此为由中断本项目的货物供应或主张解除合同，承诺不以诉讼或其他方式要求招标人支付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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